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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發布令掃描檔、「救生員資格檢定及複訓工作專業團體認可審議小組組織及作業

要點」規定電子檔(104D000918_104D2000588-01.pdf、104D000918_104D2000589

-01.doc)

主旨：「救生員資格檢定及複訓工作專業團體認可審議小組組

織及作業要點」，業經本署於中華民國104年1月16日以臺教體署

全（三）字第1040001297B號令訂定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1份

，請 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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